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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在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协议存款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

及相关规定，现将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与厦门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概述 

2018年 2月 11日，我公司在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存入

五年零一天期协议存款人民币玖仟万元整，年利率为 5.60%，期限自 2018

年 2月 11日至 2023年 2月 12日。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五年零一天期协议存款人民币玖千万元整。 

二、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厦门国际会

展控股有限公司 99%的股份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厦门华益工贸有限公司持

有厦门国际会展控股有限公司 1%的股份，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厦门国际会展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份。厦门国际会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厦

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95%的股份，为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前十大股东。同时，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 50%的股份，故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股权架构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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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名称：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 经营范围：（1）货币银行服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2）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兼业代理险种：企财险、家财险、机动车辆保险、责任保险、

农业保险、与贷款业务之间相关的保险；长期寿险、意外险、健康

险）；（3）开办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

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外汇

担保，外汇借款，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自营外汇买卖和代客外

汇买卖）。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34320471元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841895767 

三、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 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具体交易条款依据存款性质、存款金额及期限、市场状

况及适用行业惯例按公平原则协商确定。 

(二) 定价依据 

当前 5年期国债年收益率约为 3.82%，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年收益率约

为 4.90%；5 年期定期存款年基准利率为 2.75%。由于本次存款金额较高，

存款期限较长且提前支取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本次存款利率相比前述

利率有一定比例的上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公允，合理，符合行业惯例及市场状况。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 交易价格 

该笔协议存款年利率为 5.60%。 

(二) 交易结算方式 

该笔协议存款以转账方式按年计付存款利息，存款到期后，利随本清。 

(三) 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自协议存款存入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之日起生效，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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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限自 2018年 2月 11日至 2023年 2月 12日。 

五、 交易的决策及审议情况 

2018 年 2 月 8 日，经我公司第四届第三次（临时）投资委员会、第四

届第三次（临时）审计委员会、第四届第三次（临时）风险管理委员会审

查后，提报董事会审批。 

2018年 2月 9日，经我公司第四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非关联方）

董事以集体表决方式通过本次交易。 

六、 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我公司与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玖仟万元人民币（含本次交易）。 

七、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

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